
 

第 170A 章 - 野生動物保護(狩獵器具的批准)公告 1

章： 170A 野生動物保護(狩獵器具的批准)公告 憲報編號 版本日期 
 
  賦權條文  30/06/1997 
 

(第170章第7條) 

 

[1981年1月1日] 

 

(本為1980年第326號法律公告) 

 

條： 1 引稱  30/06/1997 
 

本公告可引稱為《野生動物保護(狩獵器具的批准)公告》。 

 

條： 2 狩獵器具的批准  30/06/1997 
 

以下狩獵器具獲批准用作狩獵野生動物─ 

(a) 通常用作殺死鼠、小鼠、蟑螂、蟎、蜱、臭蟲、蚤、虱及類似的家居有害蟲鼠的毒

藥； 

(b) 殺蟲劑及農藥； 

(c) 回跳彈夾，其大小及類型屬於通常用作殺死鼠及小鼠的； 

(d) 小於331毫米長、181毫米闊或156毫米高，通常用作捕捉鼠、小鼠及類似的有害蟲鼠的

捕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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